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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犯罪构成理论在学理上有耦合式和阶层式两种，耦合式理论主要是指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阶层式主

要是指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犯罪构成四要件和三阶层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同时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和

优势。本文对犯罪构成四要件和犯罪构成三阶层之间进行比较，主要围绕二者有无位阶关系、事实判断

与价值判断先后、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先后、解决共犯困境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从中得出目前四要件存

在的困境和三阶层理论的优势，以便通过吸收阶层理论存在的优势，弥补完善四要件理论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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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heories of crime composition: coupling theory and hierarchical theory, the 
coupling theory mainly refers to the theory of the four elements of crime, and the hierarchical the-
ory mainly refers to the theory of three levels of crime composition. There are som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four elements of crime and the three clas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four elements of crime and the three 
levels of crime, mainly focusing on four aspects: whether there is a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two, the priority of factual judgment and value judgment, the priority of objective judg-
ment and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the solution of the dilemma of accomp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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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犯罪构成概述 

犯罪构成是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犯罪与否的重要工具。在学理中主要存在有犯罪构成二阶层、三

阶层以及犯罪构成四要件等学说。不管是犯罪构成三阶层还是四要件，它的核心都包括了犯罪行为的主

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主客观方面存在有阶层关系，即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判断讨

论是建立在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之上，一个行为如果没有犯罪的客观方面，那就谈不上分析其主观方面；

后者的主客观方面存在着耦合关系，即二者是有机存在的统一体，并不存在主、客观方面判断的先后问题。 
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阶层性，也即构成犯罪的各要件

是否有先后关系，前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依赖关系。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存在有前后关系的犯罪构成体系，

也即犯罪三阶层理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不存在先后关系，即要件之间相互耦合，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

理论。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也即苏联模式，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启蒙和发展作用。犯罪构成四

要件地位在我国刑法史上经历了三次重大挑战：20 世纪 80 年代的内部争论阶段、2003 年以来阶层论对

四要件说的尝试性挑战阶段、2009 以来阶层论对四要件说的真正挑战阶段[1]。在这三个阶段中，我国学

界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争论经历了对犯罪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的顺序问题、引入犯罪三阶层理论的意义问

题以及三阶层理论是否可以取代四要件的地位问题。在这一系列讨论过程中，学者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

是否保留展开了激烈讨论，存在有完全肯定四要件说、改造四要件说和废除四要件说三种观点[2]，然而

笔者认为，四要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应当废除，只需要对缺陷之处予以改良即可。 

1.1. 犯罪构成四要件概述 

犯罪构成四要件是指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

四个要件进行。犯罪构成要件强调整体格局上的耦合式结构，也即认定行为犯罪与否应当从主客观相统

一。犯罪构成四要件最初是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拉维宁提出，因而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体现在对

于犯罪行为的入罪较为简单，而对出罪较为严格，着重强调对刑法法益的保护，而忽略了对犯罪嫌疑人

权利的保护。 
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研究，马荣春、高坤龙教授认为可以从哲学层面、价值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予

以展开[3]。从哲学层面来看，犯罪构成四要件虽然强调主客观统一，但并没有回答如何统一的问题，也

即谁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主导。因而在实践中人们常常以主观统领客观进行认定，继而主客观统一之

名名不副实。从价值层面来看，四要件说只看到了主客观之统一，而未看到主客观之对立，而造成了在

事务认定中，只有入罪而没有出罪，只是保护了社会主义之秩序，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之保护。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犯罪四要件说已经陷入了本本主义的桎梏。在实践中，对于行为犯罪与否之认定，

只是机械地对比各要件是否满足，我国简单套用四要件犯罪构成的个案研究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对刑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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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需求。 

1.2. 犯罪构成三阶层概述 

强调不法和责任，是阶层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学者指出，与水在化学上由氢气和氧气组成不

同，犯罪不仅仅是由几个要素组成而已。不法和责任是建立犯罪论体系的支柱，二者之间有确定的先后

关系，不可随意排列。不法和责任之间的位阶关系赋予、充实了犯罪论体系的阶层属性。 
犯罪构成三阶层从该当性、违法性、可罚性三个角度对行为人之行为进行评价。该当性从事实角度

和客观角度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打击犯罪之要求，违法性在于排除阻却犯罪事由，如年龄、紧急避险、

正当防卫等，可罚性则是对行为进行主观、价值判断，即是否存在非难之可能性。三阶层理论是典型的

阶层式理论体系，该当性、违法性、可罚性三者如同串联之项圈，一环扣着一环。三阶层不仅区分了违

法和有责，还确定了二者之先后顺序，即现有违法，才有责任。由于其具有阶层的特点，故较之于四要

件说，其克服了社会危害性的价值判断凌驾于具体构成要件之风险。在当今我国刑法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具有较高的借鉴性。 

2. 犯罪四要件和三阶层的比较 

2.1. 有无位阶位阶关系及其先后 

三阶层明确划分了违法与责任，并且在此之上强调违法是责任的前提，责任依赖违法。而四要件理

论则不区分违法与责任，仅仅是将其融合在四要件之中。对于违法与责任的重要地位，孙运梁教授认为，

“不法和责任是成立犯罪的两大要素，任何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均是围绕不法与责任两个基点建造的。”

[4]区分不法与责任，并且确认其顺序，对于认定犯罪具有重大便利性，并且对于同一行为，区分违法与

责任与否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重大的偏差。 
例如，甲是成年人，乙是未成年人，甲乙之间互不认识在河边游泳，乙因为体力不支而遇险，甲在

一边游泳并看着乙淹死。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甲的行为可能存在着违反某种不作为义务，甲

能救而不救违反了人们之间的道德，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在这些推断之下甲陷入了入罪易、

出罪难的境地。然而从阶层理论来看，甲的行为根本就不具有违法性，也就不存在责任，在此基础上就

很容易判断甲的行为无罪。 

2.2.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先后 

犯罪构成三阶层学说强调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犯罪构成四要件学说由于并不存在阶层关系，因

而没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先后，然而正是由于对二者关系规定之缺失，导致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

社会危害性这一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判断之上，对于一个行为的好恶已经先入为主地进入了司法者之观

念中，为了对具有社会危害性之行为进行非难，会出现先打靶后画靶的现象，这种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公

民的权利。 
例如，随着社会网络信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购物存在一种刷单的现象。在电子商务中，商家为了

虚增销售量和好评率等方法以提高其商家信用，雇佣大量买家进行炒作刷单，损害了市场交易公平和网

络经营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5]。对于这一行为的认定，由于刑法并未做出直接的明文规定，因

而从该当性角度来看，不应当构成犯罪，但是如果仅因社会危害性就对其定罪处罚，就会存在突破罪刑

法定之嫌疑。 

2.3. 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之先后 

在犯罪构成三阶层中，对于行为的认定应当是先客观判断再主观判断，而犯罪构成四要件则对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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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未作出规定，有时会出现主观判断先于客观判断的现象，导致先入为主认定行为人有罪。孙运梁教授

认为，如果一个行为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就不能仅仅依靠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得出结论，认为该行为符

合犯罪构成要件否则即有主观归罪之嫌疑，国民自由与权利就无从保障[4]。对于该观点，笔者认为区分

客观判断和主观判断不仅在认定犯罪上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在实践中，可以有效防止误判、错判。因为

一个行为从主观角度判断往往要求司法者有较高的主观素养，并且难度会远远高于具有客观标准的客观

判断，司法者在司法审判中遵循既定步骤，按图索骥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断案难度，防止错判、误判，而

且还能有效提高判案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例如，甲告知乙帮忙运输一袋毒品，实际上是一袋从丙处偷来的手机，乙明知是毒品仍然答应帮忙

运输，如果从犯罪构成四要件来看，乙的行为应当构成运输毒品的未遂犯，这是由于四要件并未实质分

出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仅仅是机械的对比法条，满足了刑法的规定。而从三阶层来看，对于乙之行为，

首先要从客观方面来看，由于乙运输的是偷来的手机，而非毒品，故根本不能对法益产生危险，因而根

本不成立犯罪，由于客观方面已经认定乙无罪，故不需要从主观方面来认定乙之行为。 

2.4. 共犯难题之解决 

对于共犯问题之解决，一直以来就是四要件之滥觞。孙运梁教授认为，违法是客观的价值判断，对

于并没有违法的行为当然不会成立共犯，但如果有不法行为存在，则参与者就会存在违法；责任是主观

的价值判断，责任的有无不会影响到共犯的成立与否。根据其观点，笔者认为三阶层之所以能够解决共

犯认定与否，在于其已经将违法与责任进行了区分，将两者分别进行讨论。 
例如，甲为成年人，乙为 12 岁未成年人，甲帮助乙强奸了丙，对于甲行为的认定，从四要件角度则

难以下手，因为帮助犯不能单独成立，而乙因为不具有强奸罪的刑事责任能力，不构成犯罪，所以甲也

不能成立犯罪。而从三阶层来看，先从违法事实角度来看，乙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犯罪，因而在实行

阶段甲的帮助犯已经成立了，只是在责任阶段，由于乙具有阻却责任事由，所以乙不成立犯罪，但是甲

没有阻却责任事由，因而其应当承担责任，故可以对其认定有罪(强奸罪之帮助犯)。 

3.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存在的问题 

3.1. 四要件在学理中存在的问题 

3.1.1. 犯罪客体内容空洞 
于阳教授认为，犯罪客体存在较大的缺陷[6]。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理念上来看，共同说中存在

的犯罪客体过于宽泛和空洞，不具有可操作性；从理论角度来看，犯罪客体概念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

上的使用容易造成混乱；从作用角度来看，犯罪客体“社会关系说”内容抽象广泛，在实际使用中往往

有名无实[7]。因此其主张“犯罪客体不要说”。笔者认为，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有其存在的合理

性，但是目前我国对于犯罪客体的规定过于空洞，将一定的社会关系看作犯罪客体，会导致在司法认定

中过于依赖法官个人判断，增加了判决的随意性，也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可能。因此，对于已有的犯

罪客体制度必须予以明确化，才能更好发挥犯罪客体认定犯罪的作用。 

3.1.2. 消极要素游离于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之外 
消极要素，即指否定犯罪构成之要素，其目的在于出罪以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在四要件说中，并

不存在有阻却犯罪事由，但是在实践中，却又常常出现因为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而免除行为人之责任。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消极要素是否应当并入犯罪构成中，如果不并入，就会导致行为即使完全满足

四要件，但是却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四要件存在巨大的矛盾。逻辑学上要求对一个事物的定义必须从

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犯罪构成要件目前仅仅从内涵上定义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在外延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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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某些行为不构成犯罪，这就导致按照内涵来看正当防卫行为符合四要件应当认定为犯罪行为，而实

际上不属于犯罪，而出现内涵外延互相矛盾的情形，有违犯罪构成要件的体系性。并且，在司法判决中，

在耗费大量资源认定行为人有罪之后，又因为行为人构成免除责任之事由而无罪，就会造成先前的司法

资源被浪费，导致司法效率低下。 

3.1.3. 不能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 
周光权教授指出，“对于无罪理由不能进行细分，会带来体系解释的困难。四要件说的先天不足在

于无法区分被告人无罪时，是因为行为本身未侵害法益而无罪，还是仅仅因为行为人难以被谴责而无罪。”

[1]四要件说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因为行为本身不具备危险性还是因为行为虽然具有危险性，但是法律

因年龄或者精神状况等而认定其无罪，往往难以说清，因为四要件将违法和责任混杂在了一起，难以区

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行为的无罪进行说理往往会出现思维混乱的情况，而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也无法发挥法律的指引作用。因为人们无法通过法律得知，某一行为到底是本身无危险性，为法律所许

可，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无罪，应当被法律所禁止。并且刑法在不区分犯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而直

接进行责任划分时，会导致对于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民事赔偿难以认定的问题。对于具有违法性但又尚

不构成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仍然可以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而因为符合正当防卫行为造成了他人

权利受损的，则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3.1.4. 不能确保客观判断优先 
由于四要件说缺少阶层体系的思考，导致在实际运用中可能会沦为要素、要件的堆砌，要件之间缺

乏内在关联，使得四要件说在排列顺序上孰先孰后完全无关紧要。这就导致对一个行为的主观判断和客

观判断可能出现颠倒，对一个行为先入为主地代入到主观判断之中。而一旦以主观判断优先，则可能会

导致司法者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秩序、为了打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罔顾客观上可能不具有犯罪可

能性的情况。例如，在我国刑法上，行为人仅仅具有杀人故意，将白糖误认为砒霜给他人食用，就以故

意杀人罪未遂认定，这实际上就是主客观判断混乱的结果。此外，客观判断往往比主观判断更加容易得

出结论，在已有的客观结论角度综合考量主观因素，比依据主观判断进行客观判断更加具有实施的合理

性和科学性。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并未规定各要件判断的先后顺序，使得在判案中，法官依据个

人习惯等因素进行比对认定，过于依赖法官的个人素质，不利于保障欠发达地区司法判案的公平。 

4.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改善之思路 

基于和三阶层理论的比较，笔者认为，我国四要件理论仍然具有完善的空间。四要件的特征在于其

要件之间的耦合性，而不在于是否应当有阶层顺序。因此，对于四要件的完善，完全可以吸收阶层理论

中的优势之处，通过更加细化要件之间的衔接逻辑及内容，达到要件之间的有机统一。 

4.1. 明确犯罪客体内容 

具体化犯罪客体之内容，则需界定犯罪客体的概念。目前对于犯罪客体的本质，我国学者主要有两

种理论，“社会关系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8]；
“法益学说”认为，犯罪客体“是各种之财”。笔者认为，我国犯罪客体理论应当坚持“法益说”观点。

理由在于，“社会关系说”所解释的犯罪客体没有明确化犯罪客体是什么。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过分关注

打击犯罪行为，意图以概括性的文字尽可能的囊括各种犯罪现象，最终结果是没有提出具体化的保护目

标。并且“社会关系说”存在理论矛盾与逻辑谬误。打击犯罪的逻辑应当是某一行为侵犯了某一犯罪客

体，因而被认定为犯罪，需要刑法进行打击。在这一逻辑链中，刑法所要保护的犯罪客体是预先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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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关系说”的犯罪客体强调通过已有的犯罪行为进行确定，犯罪客体意义在于定罪，而该说却要

求从犯罪行为中认定犯罪客体，存在着逻辑漏洞[9]。我国犯罪客体理论应当坚持“法益说”，通过立法

对不同犯罪所侵害的法益进行规定，从而真正发挥犯罪客体界定犯罪行为的作用。 

4.2. 犯罪构成体系加入消极要素考量 

犯罪构成要素在规定何种行为构成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规定何种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此才能使得构

成体系更加系统完善[10]。我国《刑法》对于何者构成犯罪有着明确的规定，在第十三条中不仅有对于构

成犯罪行为的认定，同时也加入了“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我国

《刑法》不仅从定义上明确规定了哪些行为不构成犯罪，其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规定中也实际上做

出了消极要素的考量。犯罪构成要件从逻辑上，应当是对犯罪概念的具体化、模式化，根据经验常识来

看，对于一个概念的解释，首先就要保障其内涵、外延的完整，在概念中出现的“但书”规定，在解构解

释中不能轻易将其去掉。因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加入消极要素既不违反法律本身规定，也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4.3. 确定客观要件判断的优先性 

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耦合性并不必然排斥阶层性，换句话说，一个行为在根据四要件进行一一比对的

时候，并不排斥人们在一定顺序的方式下比对，甚至说，人们拿着四要件的模板按图索骥，去认定犯罪

不可能不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对四要件何者先比较、何者后比较具有较大的差别。

笔者认为，通过四要件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应当先从客观方面着手。因为行为违法并不意

味着犯罪，而刑法在对一个行为进行评价的时候又必须要做出有无犯罪的评价，对于某些不构成犯罪的

行为，并不意味着其不违反法律，对于违反法律，而又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法律应当对其做出否定评价

[11]。因此，在对一个行为进行评价判断时，必须从客观方面着手，通过客观方面的判断，首先得出行为

是否违法，对于违法的行为，再从主观方面认定其是否该罚。在这种逻辑下，能够充分提高定罪的效率

和科学性。 

5. 总结 

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我国刑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以耦合式结构囊括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

体和客观方面，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通过研究发现其存在不少问题。犯罪客体

内容空洞，难以在实践中精准把握与运用，其抽象性与宽泛性削弱了其实际意义；消极要素游离于体系

之外，造成犯罪构成与出罪事由之间的逻辑断裂，使得司法资源在某些情况下被无端浪费；无法清晰区

分违法与责任，导致在判断无罪情形时依据模糊，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与指引功能；在实际判断过程中难

以确保客观判断优先，易引发主客观判断的混乱，进而可能产生不合理的定罪结果。 
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强调不法和责任，从该当性、违法性、可罚性三个阶层有序地对行为进行评价。

该理论具有鲜明的位阶关系，违法性以该当性为前提，责任以违法性为基础，这种阶层式结构使其在逻

辑上更为严谨。在处理一些复杂案例，尤其是涉及共犯认定等问题时，相比四要件理论展现出明显优势，

能够更为准确地剖析行为的性质与责任归属，有效避免社会危害性等价值判断的不当干预，确保司法判

断的准确性与公正性。 
总体而言，四要件理论虽存在缺陷但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已扎根多年，三阶层理论的优势则为我国犯

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二者的研究与比较有助于推动我国刑法理论不断完善。本文

对于如何更好地将三阶层理论的优势融入我国现有刑法体系，提出的改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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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强其可操作性与适应性。这些不足之处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改进的方向与动力，期望在未来的研

究中能够加以弥补，推动犯罪构成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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